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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生：  
 

研究《 2005年大老山隧道條例 (替換附表 )公告》及  
《 2005年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條例 (替換附表 1)公告》小組委員會  

 
2005年 10月 5日會議的跟進事宜  

 
  多謝閣下出席今日上午舉行的會議及就委員提出的多項事宜

作出回應，當中包括貴公司與經營大欖隧道有關的財政狀況及表現。

依照小組委員會主席的指示，本人謹致函邀請貴公司就以下事宜提供

書面回覆。  
 

關於在 1995年 5月 24日《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條例草案》恢復
二讀辯論時，當時的運輸司所作的 3項承諾，小組委員會委員察悉政府
當局的意見，即當時的運輸司所作的保證在某程度上與工程項目協議

及《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條例》的條文並不一致，而政府當局認為，

以當時的運輸司提出的方式履行其保證實際上並不可行。委員雖然明

白必須遵守工程項目協議及有關條例的相關條款及條文，但他們認

為，貴公司設法提高有關貴公司財政狀況及表現的透明度亦甚重要，

以確保公眾利益受到保障。因此，委員要求貴公司採取以下行動：  
 
(a) 考慮披露當時的運輸司作出的首兩項承諾所載列的資

料，以便提高透明度，並令政府當局可履行有關承諾 (請
參閱隨文附上 1995年 5月 24日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的摘錄 )；及  

 
(b) 向小組委員會提供貴公司在整個項目直接投資的金額

(銀行貸款除外 )，以及貴公司取得的銀行貸款額。  



 2

 
  依照主席的指示，謹請貴公司盡早提供書面答覆，以便可將

其納入將於 2005年 10月 12日 (即 2005年 10月 14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舉行
兩天前 )送交全體內務委員會委員的小組委員會報告內。鑒於時間緊
迫，謹請貴公司在 2005年 10月 7日或之前將書面答覆 (中、英文本 )送交
本人。謹請將書面答覆的電腦檔案本傳送給梁美琼女士 (電郵地址：
mleung@legco.gov.hk.)。  
 
  本人謹代表主席，感謝貴公司為小組委員會的工作提供協助。 
 
 

小組委員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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